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劉裕仲即力發土木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賴鴻嗚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蕭人豪律師

被  上訴人  茂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孫冠鈺  

訴訟代理人  楊昌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7

月1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建字第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7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369,509

元，及自民國106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發回前第三審訴訟

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7%，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高雄市岡山區空

軍軍官學校航空教育展示館新建工程」中之模板工程（下稱

系爭工程），兩造於民國101年7月31日訂立工程合約書（下

稱系爭合約），約定報酬含稅為新臺幣（下同）33,789,803

元，採實作實算責任施工，依實際施作數量計價。上訴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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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配合被上訴人工地工程進度施作，該新建工程業已驗收通

過交付使用，惟被上訴人迄未給付系爭工程第35期工程款含

保留款（下稱第35期工程款）776,995元及第1至34期保留款

4,070,215元（下稱系爭保留款）。另因被上訴人變更工

法，同意負擔上訴人因而增加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施作之

工程費用785,000元（下稱點焊費），及增加之鐵模圓柱施

工費用2,530,000元（下稱鐵模費）。爰依系爭合約提起本

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162,210元（第35期工程款77

6,995元＋保留款4,070,215元＋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

2,530,000元＝8,162,210元）。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

訴人8,162,2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被上訴人就原審判命其應給付932,625元本息、本院1

08年度建上字第19號《下稱前審》判命其應再給付290,817

元本息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並未變更工法，上訴人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點焊費及鐵模費，自無所據。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有

清水模混凝土面品質缺失、清水模修飾品質不良之瑕疵，經

通知修繕未果，被上訴人另僱永騰工程行修繕清水模牆面支

出費用2,617,353元（原審認定2,908,170元－清水模蜂窩1

0%），及於103年7月25日前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上訴人施作

瑕疵，支出修補費用388,845元，上訴人並應負擔新世紀環

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世紀公司）清安費用148,346

元，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或民法第493條、497條規

定，得請求上訴人負擔上開費用，並與上訴人之請求為抵銷

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認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35期工程款307,77

1元及系爭保留款4,070,215元（合計4,377,986元），抵銷

被上訴人支出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908,170元、103年7月2

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上訴人分擔清安費用148,346元

（合計3,445,361元），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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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

部上訴，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6,129,449元本息（見前審

卷第359頁），經本院108年度建上字第19號認定上訴人得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系爭保留款4,07

0,215元，被上訴人得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

（原審認定2,908,170元－蜂窩部分10%）、103年7日25日前

修補費用388,845元、清安費用148,346元，扣除原審判准之

932,625元，判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90,817元本息。

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757號判決發回更審。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5,592,415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經原審及前審判決敗訴部

分，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金額與本院請求金額之差額，已告確

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於101年7月31日訂立系爭

合約，約定報酬為33,789,803元，並採實作實算責任施工，

依實際施作數量計價。

　㈡航空教育展示館新建工程於104年12月8日竣工，並於同年12

月11日經業主驗收完成。

　㈢系爭工程第1期至第34期保留款為4,070,215元。

　㈣兩造約定對業主完工申報待驗收合格後應返還10%保留款，

被上訴人尚未給付保留款。

　㈤監造單位許崇堯建築師事務所通知被上訴人缺失改善，被上

訴人另僱請永騰工程行、承廣工程行、元加欣企業有限公司

（下稱元加欣公司）、泰欣工程行、上豪起重工程行（下稱

上豪工程行）、正順工程行、閎翔企業有限公司、三本工程

公司、高鼎鷹架有限公司（下稱高鼎公司），修繕缺失部分

共支出4,891,8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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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第1至34期

保留款4,070,215元，兩造並同意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

　㈦清水模蜂窩比例為10%，被上訴人就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部

分，請求抵銷金額為2,617,353元（2,908,170元－蜂窩部分

10%）。

　㈧被上訴人主張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部分，

兩造就鑑定報告書所載下列項次負擔比例無爭執（見本院卷

第353、354頁）：

　⒈項次3「牆壁完成面混凝土污染」、項次4「DECK版下報紙未

清除」、項次5「梁下木屑未清除」、項次6「DECK版下保麗

龍未清除」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

　⒉項次7⑴「模板未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7⑵

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非抵銷範圍）。

　⒊項次8「防火漆未修復」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⒋項次9⑴⑵「鐵線未切除及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之瑕疵，

由上訴人負擔100%。

　⒌項次10「鋼管鷹架任意棄置」，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⒍項次11「方柱完成面不平順且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

30%、被上訴人負擔70%。

　⒎項次12「牆壁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50%、被上訴人

負擔50%。

　⒏項次13「轉角磁磚接縫不平整」，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⒐項次14「欄杆4T∮60不銹鋼板未施作」，由被上訴人負擔10

0%。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可否請求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00元？

　㈡被上訴人抗辯應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

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有

無理由？

　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再為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六、本院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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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上訴人可否請求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00元？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訂約時稱本件新建工程內H型鋼樑外

表應有鉚釘，上訴人於鋼樑外組立模板時，可藉鉚釘作為固

定點支撐模板，實際施作卻發現H型鋼樑外以鐵皮包覆成光

滑面，致其無固定點可支撐，而僱請吳坤明、林崑成施作拉

桿點焊工作，因而增加點焊費，經被上訴人副總貢駿安同意

給付增加費用；又系爭合約約定圓柱模板採一次組立，實際

施作後監造公司不同意，改為圓柱與牆面銜接處分次組立模

板，增加施工難度，及因被上訴人鋼構工程遲延要求上訴人

趕工，致額外僱請人力與購置模板增加費用。兩造於102年4

月6日合意變更工法，由被上訴人給付增加費用，經貢駿安

於計算表簽名確認，102年4月10日並有開會協議等語（見原

審卷一第131頁背面、原審卷二第5頁背面、第184頁背面、

本院卷第151頁），並提出計算表為據（見前審卷第289

頁），被上訴人則否認有合意變更工法及於102年4月10日開

會協議增加費用等情，自應由上訴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惟觀之系爭合約內容，未見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

就H型鋼樑提供鉚釘作為模板支撐點，亦無約定上訴人就圓

柱及牆面應以鋼板一次組立之工法施作模板，且系爭合約備

註第15條約定：「除外牆與室內挑空區周邊由甲方提供施工

架外，其他相關施工架與模板支撐均已內含於單價，由乙方

自理（甲方向廠商洽借之施工鷹架乙方可借用並負責保管與

歸位）。」（見原審卷一第142頁背面），依該約定內容，

難認被上訴人應提供上訴人關於H型鋼樑之模板支撐費用，

上訴人就兩造於102年4月6日達成合意變更工法、於102年4

月10日開會協議費用等節，並未提出事證以實其說，自難逕

採為真。又上訴人另提出105年4月26日會議紀錄，主張已向

被上訴人提出增加費用之要求，然該會議紀錄僅記載上訴人

片面陳述樑位外部細件拉桿費用、鐵模圓柱施工法改變費用

之金額為其實際增加費用，並明載「本項供茂新參考」、

「以上各項協議建議決議，茂新須呈報核定後始為生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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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見前審卷第333頁），上訴人並未提出被上訴人嗣已

同意支付上該增加費用之相關事證，自不能以105年4月26日

會議紀錄作為被上訴人同意支付點焊費、鐵模費之依據。

　⒉證人貢駿安於原審證稱：我之前是被上訴人副總經理、工地

主任，於103年10月間離職，離職前沒有印象曾與上訴人議

定變更圓柱組模工法，所以沒有作單價之議定，在我離職前

並無增加費用之約定，且本件全棟全部都是鋼構，沒有約定

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之施作費用另外計價，上訴人必須這

樣施作不然無法施工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9頁至背面），

否認有變更圓柱組模、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之施作工法。

又上訴人提出上該計算表作為有合意變更工法，並由被上訴

人負擔增加費用之依據，該計算表係以手寫臚列芬蘭板等費

用，並記載「貢副總4/6議」等字樣（見前審卷第289頁），

經本院提示上該計算表予貢駿安閱覽，其於本院證述：這張

計算表不是我們公司的計算書，也不是我的筆跡，最後一行

「貢副總」三個字不是我親簽，這張誰寫的我不曉得，手寫

計算書上面完全看不懂寫什麼，這張手寫計算表我不知道是

什麼東西，怎麼來的。上訴人承包空軍官校案子的所有模板

工程，這棟是鋼構的，不管是柱子、樑都有H鋼，所有的固

定都包含在模板裡面，不是由業主營造廠去購料，因為被上

訴人已經連工帶料發包給上訴人。為了固定模板，不管用鐵

線或鋼筋、螺栓都是固定方式之一，電焊在樑上若屬於固定

模式，當然是屬於合約工程裡面的，拉桿點焊都是要支撐模

板，本來就是屬於模板的工項之一。鉚釘為鋼構工程之產

品，與模板固定、拉桿點焊無關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74

至176頁），依其所證，無從認定有上訴人所稱與貢駿安合

意變更工法，並由被上訴人負擔增加點焊費、鐵模費之約

定，且上該計算表並非由貢駿安製作或簽名確認增加費用，

上訴人上揭主張，即難憑採，其執前詞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

焊費及鐵模費，不應准許。

　⒊證人顏俊忠（原受僱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雖證稱：受僱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間施作樓地板，基礎完成之後就離職，圓柱組模沒有參與施

作，但有跟上訴人聊怎麼作，上訴人拿合約給我看，我覺得

低於行情可能虧損，我認為圓柱先組合灌漿再作牆面比較

省，但耗費時間，組立時我有去看過一次，跟上開方法一樣

但還沒有澆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8頁至背面)，依其所

證，至多僅能認顏駿忠曾與上訴人討論圓柱施工方式，惟不

能證明上訴人有與貢駿安就圓柱組模達成變更工法並由被上

訴人負擔增加費用之合意。又上訴人是否因拉桿點焊僱用吳

坤明、林崑成而支出費用，係上訴人與其等間契約關係，屬

上訴人成本支出，且至多僅能認定其有僱用點焊工，不能據

而推認上訴人與貢駿安有合意變更此部分工法之約定。

　⒋上訴人另聲請函詢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以木柱及軟板

組裝成圓弧形再以鐵槽加固之工法，及以訂製之圓柱鋼模進

行組立，2施工法模板加工及組立施工費用市場行情有無差

別，及於101年7月間各別單價（見本院卷第117頁），及聲

請調取系爭工程竣工文件（含施工日誌及估驗計價文件）由

該公會進行判斷，惟上訴人仍無法提供不同工法之清水模規

劃計畫書、施工期間出工人數等資料，經其陳明（見本院卷

第206頁），嗣因其提供書面資料欠缺不足無法鑑定，有該

公會113年7月18日函可參（見本院卷第220頁），且本院已

認定上訴人不得請求點焊費、鐵模費，自無贅為調查之必

要。

　㈡被上訴人抗辯應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

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有

無理由？

　⒈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

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

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民法第493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甲方（即被上訴

人）及業主所派主持工程之工程師，有監督工程及指示乙方

（包括乙方所有工人等）之權，甲方如發現乙方（即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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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技能低劣，工作怠忽或行為惡劣者，得隨時通知乙方更

換之，倘若所做工程草率、材料惡劣不合規定時，不論工程

完工與否，得予通知乙方拆去重做，一切損失概由乙方負

擔，如乙方不予於甲方所定日期內改善時，甲方得隨時另僱

工修正之，一切損失並由乙方未領之工程款中逕行扣除，如

有不足，應由乙方保證人負責賠償補足之。」（見原審卷一

第7頁背面）。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

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

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

不在此限，亦為民法第334條第1項明定。

　⒉上訴人於原審請求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3,167,855元、

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費用1,544,713元、清安費用179,233

元，嗣於本院陳明以前審判決認定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

7,353元（原審認定2,908,170元－清水模蜂窩10%）、103年

7月25日前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費用388,845元、清安費用14

8,346元，作為抵銷抗辯金額（見本院卷第90頁），故本院

僅須審究此該抵銷項目有無理由：

　⑴清安費用部分：

　　兩造同意於上訴人得請求金額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見

本院卷第90頁），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係屬有據。

　⑵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部分：

　①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為瑕疵修補費用之抵銷抗辯，已於原審

陳明：被上訴人的確有要求我修補，但我不知道要修補到什

麼程度，他們才會滿意，我有叫他們另外找廠商修補，修補

費用我也願意出，但被上訴人後來提出的費用數額太高。每

期請款時，被上訴人辦理計價都會就該次請款的工項哪裡做

不好有瑕疵，都會要我去改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頁背

面、第132頁），及證人貢駿安證述：我未離職前，對於上

訴人需要修補的地方，平常施作就會通知等語（見原審卷二

第141頁），足認被上訴人確有通知上訴人修補瑕疵，並經

上訴人同意被上訴人另僱工施作，則上訴人施工所生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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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應由其負擔修補費用。

　②被上訴人支出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部分，經

前審判決認定係包含「元加欣公司15,275元（原審卷一第21

6頁明細表雖載7月21日至8月20日有修補費用，但點工表查

無7月21至7月28日施工記錄)、泰欣工程行258,300元、上豪

工程行77,100元、正順工程行12,750元、三本公司12,920

元、高鼎公司12,500元」（元加欣公司、泰欣工程行僱用點

工修補日期及點工數量，見點工計數表所載上訴人負擔點工

日期），經被上訴人提出被證11扣款明細表、請款單、點工

計數表及點工（機具）申請表、支票影本、統一發票估價

單、工程簽收單等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16至217頁扣款明細

表；元加欣第238至247頁；泰欣工程行第316至335頁；上豪

工程行第372至376頁背面；正順工程行第388至389頁；三本

公司第393至394頁；高鼎公司第395至396頁）。上訴人雖主

張點工紀錄內容為被上訴人自行製作非真實云云，然證人貢

駿安已證稱被證11係上訴人未完成，由其他廠商施作（見原

審卷二第140頁背面），且103年7月25日前上訴人並未退

場，其並已陳明就被上訴人主張之瑕疵項目，業經通知修補

瑕疵，同意由被上訴人僱工修復，如前所述，前開點工申請

表所載工作內容，應屬可採。復衡酌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資

料，其確有按請款單支付廠商款項，合約第11條並約定上訴

人應負責其施工工地清理，及上豪工程行103年5月16日至7

月22日期間使用吊車係吊運模板，正順工程行於103年4月20

日、21日使用挖土機有用於模板置放區整地，證人貢駿安證

述：三本公司植筋係因擋土牆預留鋼筋的位置錯誤，屬放樣

錯誤（見原審卷二第140頁背面），高鼎公司於103年5月17

日、26日指派點工係因拆除模板支撐架及鷹架復原等情，認

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負擔103年7月25日前之修補費用388,84

5元，應予准許。至上訴人另稱泰欣工程行點工申請表部分

日期「力發」部分為空白，故與其無關云云，惟上開點工申

請表係以點工種類（粗工、打石工等）區分，記載該類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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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並非當即對應成本檢討欄所載公司名稱，上訴人

此該主張尚有誤會。

　⑶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部分：

　①上訴人固否認應負擔永騰工程行清水模牆面修補費用，並提

出「減少清水混凝土表面孔徑氣泡之研究」、「清水模原來

這樣用」等件為憑（見前審卷第201至237頁）。惟經囑託臺

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各該項目見鑑定報告書第4至8

頁），兩造僅就鑑定報告書所載項次1清水模修飾品質不

良、項次2清水模接縫處不平整之「a.模板接縫瑕疵」負擔

比例有爭執（項次1、2之「b.混凝土表面瑕疵」為蜂窩部

分，非抵銷範圍），上訴人主張其僅需負擔30%責任，被上

訴人主張由上訴人負擔100%責任。查，上訴人主張其就模板

接縫瑕疵僅需30%責任，無非係援引鑑定報告認被上訴人有

現場工程人員，負責確認施工品質，若板模組立過程發現有

瑕疵，應即時糾正上訴人並要求改正，另混凝土澆注過程使

用震動棒搗實，也會使模板產生錯位等語（見鑑定報告書第

4頁），為其論據。惟被上訴人在現場縱有工程人員，然並

無法分秒監督各廠商施作過程，上訴人承攬施作模板工程，

本有依約履行完成工作之義務，且瑕疵擔保為無過失責任，

復無事證可認本件悉因震動棒搗實造成模板接縫瑕疵，認應

由上訴人就項次1、2之模板接縫瑕疵負擔全部之瑕疵修補責

任，上訴人主張僅需負擔30%責任云云，並無可取。

　②鑑定報告所載其餘瑕疵修補項目，兩造已合意項次3到6「牆

壁完成面混凝土污染、DECK版下報紙未清除、梁下木屑未清

除、DECK版下保麗龍未清除」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

項次7⑴「模板未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7⑵

非抵銷項目）；項次8「防火漆未修復」之瑕疵由被上訴人

負擔100%；項次9⑴⑵「鐵線未切除及混凝土完成面不平

整」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10「鋼管鷹架任意棄

置」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項次11「方柱完成面不

平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30%、被上訴人負擔70%；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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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牆壁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50%、被上訴人負擔5

0%；項次13「轉角磁磚接縫不平整」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

擔100%；項次14「欄杆4T∮60不銹鋼板未施作」之瑕疵，由

被上訴人100%（見本院卷第353至354頁）。

　③經兩造整理永騰工程行瑕疵修補項目，合計爭議項目為51

項，兩造同意以修補費用總額2,617,353元計算各項單價

（見本院卷第352頁，即2,617,353元÷51），兩造並按各自

主張應負擔比例分別提出計算表（兩造計算差異僅「模板接

縫瑕疵」應由上訴人負擔30%或100%，其餘瑕疵項目按兩造

合意負擔比例計算），上訴人主張抵銷金額1,098,258元

（本院卷第379頁），被上訴人主張抵銷金額2,247,844元

（本院卷第375頁），惟關於模板接縫瑕疵（兩造附表編號

1、3-9、12、13、18、19、23、25、26、28-30、32、33、3

5-37、40、42-44、46、48-49、51-52，被上訴人附表見本

院卷第372至375頁、上訴人附表見本院卷第376至379頁），

應由上訴人負擔100%責任，如前所述，自應以被上訴人附表

計算上訴人應負擔之金額有據。從而，就永騰工程行修補費

用部分，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費用為2,247,844元。

　⒊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主張就上訴人之請求抵銷清安費用14

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

修補費用2,247,844元，自屬有據。

　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再為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第35期工程款307,771

元、系爭保留款4,070,215元，兩造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

72頁），則經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

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247,844元，並扣

除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之932,625元、本院前審判命給付

之290,817元，上訴人尚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69,509元。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

付上訴人369,5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6年6月4

日起（見原審卷一第2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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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核屬無據，不應准

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

洽，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其餘不應

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

分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

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

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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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劉裕仲即力發土木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賴鴻嗚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蕭人豪律師
被  上訴人  茂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冠鈺  
訴訟代理人  楊昌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7月1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建字第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7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369,509元，及自民國106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7%，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高雄市岡山區空軍軍官學校航空教育展示館新建工程」中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於民國101年7月31日訂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報酬含稅為新臺幣（下同）33,789,803元，採實作實算責任施工，依實際施作數量計價。上訴人依約配合被上訴人工地工程進度施作，該新建工程業已驗收通過交付使用，惟被上訴人迄未給付系爭工程第35期工程款含保留款（下稱第35期工程款）776,995元及第1至34期保留款4,070,215元（下稱系爭保留款）。另因被上訴人變更工法，同意負擔上訴人因而增加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施作之工程費用785,000元（下稱點焊費），及增加之鐵模圓柱施工費用2,530,000元（下稱鐵模費）。爰依系爭合約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162,210元（第35期工程款776,995元＋保留款4,070,215元＋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00元＝8,162,210元）。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162,2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就原審判命其應給付932,625元本息、本院108年度建上字第19號《下稱前審》判命其應再給付290,817元本息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並未變更工法，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焊費及鐵模費，自無所據。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有清水模混凝土面品質缺失、清水模修飾品質不良之瑕疵，經通知修繕未果，被上訴人另僱永騰工程行修繕清水模牆面支出費用2,617,353元（原審認定2,908,170元－清水模蜂窩10%），及於103年7月25日前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上訴人施作瑕疵，支出修補費用388,845元，上訴人並應負擔新世紀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世紀公司）清安費用148,346元，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或民法第493條、497條規定，得請求上訴人負擔上開費用，並與上訴人之請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認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及系爭保留款4,070,215元（合計4,377,986元），抵銷被上訴人支出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908,170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上訴人分擔清安費用148,346元（合計3,445,361元），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2,625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6,129,449元本息（見前審卷第359頁），經本院108年度建上字第19號認定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系爭保留款4,070,215元，被上訴人得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原審認定2,908,170元－蜂窩部分10%）、103年7日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清安費用148,346元，扣除原審判准之932,625元，判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90,817元本息。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57號判決發回更審。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5,592,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經原審及前審判決敗訴部分，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金額與本院請求金額之差額，已告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於101年7月31日訂立系爭合約，約定報酬為33,789,803元，並採實作實算責任施工，依實際施作數量計價。
　㈡航空教育展示館新建工程於104年12月8日竣工，並於同年12月11日經業主驗收完成。
　㈢系爭工程第1期至第34期保留款為4,070,215元。
　㈣兩造約定對業主完工申報待驗收合格後應返還10%保留款，被上訴人尚未給付保留款。
　㈤監造單位許崇堯建築師事務所通知被上訴人缺失改善，被上訴人另僱請永騰工程行、承廣工程行、元加欣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元加欣公司）、泰欣工程行、上豪起重工程行（下稱上豪工程行）、正順工程行、閎翔企業有限公司、三本工程公司、高鼎鷹架有限公司（下稱高鼎公司），修繕缺失部分共支出4,891,867元。
　㈥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第1至34期保留款4,070,215元，兩造並同意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
　㈦清水模蜂窩比例為10%，被上訴人就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部分，請求抵銷金額為2,617,353元（2,908,170元－蜂窩部分10%）。
　㈧被上訴人主張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部分，兩造就鑑定報告書所載下列項次負擔比例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53、354頁）：
　⒈項次3「牆壁完成面混凝土污染」、項次4「DECK版下報紙未清除」、項次5「梁下木屑未清除」、項次6「DECK版下保麗龍未清除」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
　⒉項次7⑴「模板未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7⑵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非抵銷範圍）。
　⒊項次8「防火漆未修復」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⒋項次9⑴⑵「鐵線未切除及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
　⒌項次10「鋼管鷹架任意棄置」，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⒍項次11「方柱完成面不平順且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30%、被上訴人負擔70%。
　⒎項次12「牆壁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50%、被上訴人負擔50%。
　⒏項次13「轉角磁磚接縫不平整」，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⒐項次14「欄杆4T∮60不銹鋼板未施作」，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可否請求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00元？
　㈡被上訴人抗辯應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有無理由？
　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再為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六、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可否請求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00元？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訂約時稱本件新建工程內H型鋼樑外表應有鉚釘，上訴人於鋼樑外組立模板時，可藉鉚釘作為固定點支撐模板，實際施作卻發現H型鋼樑外以鐵皮包覆成光滑面，致其無固定點可支撐，而僱請吳坤明、林崑成施作拉桿點焊工作，因而增加點焊費，經被上訴人副總貢駿安同意給付增加費用；又系爭合約約定圓柱模板採一次組立，實際施作後監造公司不同意，改為圓柱與牆面銜接處分次組立模板，增加施工難度，及因被上訴人鋼構工程遲延要求上訴人趕工，致額外僱請人力與購置模板增加費用。兩造於102年4月6日合意變更工法，由被上訴人給付增加費用，經貢駿安於計算表簽名確認，102年4月10日並有開會協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31頁背面、原審卷二第5頁背面、第184頁背面、本院卷第151頁），並提出計算表為據（見前審卷第289頁），被上訴人則否認有合意變更工法及於102年4月10日開會協議增加費用等情，自應由上訴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觀之系爭合約內容，未見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就H型鋼樑提供鉚釘作為模板支撐點，亦無約定上訴人就圓柱及牆面應以鋼板一次組立之工法施作模板，且系爭合約備註第15條約定：「除外牆與室內挑空區周邊由甲方提供施工架外，其他相關施工架與模板支撐均已內含於單價，由乙方自理（甲方向廠商洽借之施工鷹架乙方可借用並負責保管與歸位）。」（見原審卷一第142頁背面），依該約定內容，難認被上訴人應提供上訴人關於H型鋼樑之模板支撐費用，上訴人就兩造於102年4月6日達成合意變更工法、於102年4月10日開會協議費用等節，並未提出事證以實其說，自難逕採為真。又上訴人另提出105年4月26日會議紀錄，主張已向被上訴人提出增加費用之要求，然該會議紀錄僅記載上訴人片面陳述樑位外部細件拉桿費用、鐵模圓柱施工法改變費用之金額為其實際增加費用，並明載「本項供茂新參考」、「以上各項協議建議決議，茂新須呈報核定後始為生效」等內容（見前審卷第333頁），上訴人並未提出被上訴人嗣已同意支付上該增加費用之相關事證，自不能以105年4月26日會議紀錄作為被上訴人同意支付點焊費、鐵模費之依據。
　⒉證人貢駿安於原審證稱：我之前是被上訴人副總經理、工地主任，於103年10月間離職，離職前沒有印象曾與上訴人議定變更圓柱組模工法，所以沒有作單價之議定，在我離職前並無增加費用之約定，且本件全棟全部都是鋼構，沒有約定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之施作費用另外計價，上訴人必須這樣施作不然無法施工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9頁至背面），否認有變更圓柱組模、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之施作工法。又上訴人提出上該計算表作為有合意變更工法，並由被上訴人負擔增加費用之依據，該計算表係以手寫臚列芬蘭板等費用，並記載「貢副總4/6議」等字樣（見前審卷第289頁），經本院提示上該計算表予貢駿安閱覽，其於本院證述：這張計算表不是我們公司的計算書，也不是我的筆跡，最後一行「貢副總」三個字不是我親簽，這張誰寫的我不曉得，手寫計算書上面完全看不懂寫什麼，這張手寫計算表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怎麼來的。上訴人承包空軍官校案子的所有模板工程，這棟是鋼構的，不管是柱子、樑都有H鋼，所有的固定都包含在模板裡面，不是由業主營造廠去購料，因為被上訴人已經連工帶料發包給上訴人。為了固定模板，不管用鐵線或鋼筋、螺栓都是固定方式之一，電焊在樑上若屬於固定模式，當然是屬於合約工程裡面的，拉桿點焊都是要支撐模板，本來就是屬於模板的工項之一。鉚釘為鋼構工程之產品，與模板固定、拉桿點焊無關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74至176頁），依其所證，無從認定有上訴人所稱與貢駿安合意變更工法，並由被上訴人負擔增加點焊費、鐵模費之約定，且上該計算表並非由貢駿安製作或簽名確認增加費用，上訴人上揭主張，即難憑採，其執前詞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焊費及鐵模費，不應准許。
　⒊證人顏俊忠（原受僱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雖證稱：受僱期間施作樓地板，基礎完成之後就離職，圓柱組模沒有參與施作，但有跟上訴人聊怎麼作，上訴人拿合約給我看，我覺得低於行情可能虧損，我認為圓柱先組合灌漿再作牆面比較省，但耗費時間，組立時我有去看過一次，跟上開方法一樣但還沒有澆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8頁至背面)，依其所證，至多僅能認顏駿忠曾與上訴人討論圓柱施工方式，惟不能證明上訴人有與貢駿安就圓柱組模達成變更工法並由被上訴人負擔增加費用之合意。又上訴人是否因拉桿點焊僱用吳坤明、林崑成而支出費用，係上訴人與其等間契約關係，屬上訴人成本支出，且至多僅能認定其有僱用點焊工，不能據而推認上訴人與貢駿安有合意變更此部分工法之約定。
　⒋上訴人另聲請函詢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以木柱及軟板組裝成圓弧形再以鐵槽加固之工法，及以訂製之圓柱鋼模進行組立，2施工法模板加工及組立施工費用市場行情有無差別，及於101年7月間各別單價（見本院卷第117頁），及聲請調取系爭工程竣工文件（含施工日誌及估驗計價文件）由該公會進行判斷，惟上訴人仍無法提供不同工法之清水模規劃計畫書、施工期間出工人數等資料，經其陳明（見本院卷第206頁），嗣因其提供書面資料欠缺不足無法鑑定，有該公會113年7月18日函可參（見本院卷第220頁），且本院已認定上訴人不得請求點焊費、鐵模費，自無贅為調查之必要。
　㈡被上訴人抗辯應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有無理由？
　⒈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民法第49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及業主所派主持工程之工程師，有監督工程及指示乙方（包括乙方所有工人等）之權，甲方如發現乙方（即上訴人）技能低劣，工作怠忽或行為惡劣者，得隨時通知乙方更換之，倘若所做工程草率、材料惡劣不合規定時，不論工程完工與否，得予通知乙方拆去重做，一切損失概由乙方負擔，如乙方不予於甲方所定日期內改善時，甲方得隨時另僱工修正之，一切損失並由乙方未領之工程款中逕行扣除，如有不足，應由乙方保證人負責賠償補足之。」（見原審卷一第7頁背面）。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亦為民法第334條第1項明定。
　⒉上訴人於原審請求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3,167,855元、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費用1,544,713元、清安費用179,233元，嗣於本院陳明以前審判決認定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原審認定2,908,170元－清水模蜂窩10%）、103年7月25日前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費用388,845元、清安費用148,346元，作為抵銷抗辯金額（見本院卷第90頁），故本院僅須審究此該抵銷項目有無理由：
　⑴清安費用部分：
　　兩造同意於上訴人得請求金額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見本院卷第90頁），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係屬有據。
　⑵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部分：
　①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為瑕疵修補費用之抵銷抗辯，已於原審陳明：被上訴人的確有要求我修補，但我不知道要修補到什麼程度，他們才會滿意，我有叫他們另外找廠商修補，修補費用我也願意出，但被上訴人後來提出的費用數額太高。每期請款時，被上訴人辦理計價都會就該次請款的工項哪裡做不好有瑕疵，都會要我去改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頁背面、第132頁），及證人貢駿安證述：我未離職前，對於上訴人需要修補的地方，平常施作就會通知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1頁），足認被上訴人確有通知上訴人修補瑕疵，並經上訴人同意被上訴人另僱工施作，則上訴人施工所生瑕疵，自應由其負擔修補費用。
　②被上訴人支出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部分，經前審判決認定係包含「元加欣公司15,275元（原審卷一第216頁明細表雖載7月21日至8月20日有修補費用，但點工表查無7月21至7月28日施工記錄)、泰欣工程行258,300元、上豪工程行77,100元、正順工程行12,750元、三本公司12,920元、高鼎公司12,500元」（元加欣公司、泰欣工程行僱用點工修補日期及點工數量，見點工計數表所載上訴人負擔點工日期），經被上訴人提出被證11扣款明細表、請款單、點工計數表及點工（機具）申請表、支票影本、統一發票估價單、工程簽收單等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16至217頁扣款明細表；元加欣第238至247頁；泰欣工程行第316至335頁；上豪工程行第372至376頁背面；正順工程行第388至389頁；三本公司第393至394頁；高鼎公司第395至396頁）。上訴人雖主張點工紀錄內容為被上訴人自行製作非真實云云，然證人貢駿安已證稱被證11係上訴人未完成，由其他廠商施作（見原審卷二第140頁背面），且103年7月25日前上訴人並未退場，其並已陳明就被上訴人主張之瑕疵項目，業經通知修補瑕疵，同意由被上訴人僱工修復，如前所述，前開點工申請表所載工作內容，應屬可採。復衡酌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資料，其確有按請款單支付廠商款項，合約第11條並約定上訴人應負責其施工工地清理，及上豪工程行103年5月16日至7月22日期間使用吊車係吊運模板，正順工程行於103年4月20日、21日使用挖土機有用於模板置放區整地，證人貢駿安證述：三本公司植筋係因擋土牆預留鋼筋的位置錯誤，屬放樣錯誤（見原審卷二第140頁背面），高鼎公司於103年5月17日、26日指派點工係因拆除模板支撐架及鷹架復原等情，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負擔103年7月25日前之修補費用388,845元，應予准許。至上訴人另稱泰欣工程行點工申請表部分日期「力發」部分為空白，故與其無關云云，惟上開點工申請表係以點工種類（粗工、打石工等）區分，記載該類點工工作內容，並非當即對應成本檢討欄所載公司名稱，上訴人此該主張尚有誤會。
　⑶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部分：
　①上訴人固否認應負擔永騰工程行清水模牆面修補費用，並提出「減少清水混凝土表面孔徑氣泡之研究」、「清水模原來這樣用」等件為憑（見前審卷第201至237頁）。惟經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各該項目見鑑定報告書第4至8頁），兩造僅就鑑定報告書所載項次1清水模修飾品質不良、項次2清水模接縫處不平整之「a.模板接縫瑕疵」負擔比例有爭執（項次1、2之「b.混凝土表面瑕疵」為蜂窩部分，非抵銷範圍），上訴人主張其僅需負擔30%責任，被上訴人主張由上訴人負擔100%責任。查，上訴人主張其就模板接縫瑕疵僅需30%責任，無非係援引鑑定報告認被上訴人有現場工程人員，負責確認施工品質，若板模組立過程發現有瑕疵，應即時糾正上訴人並要求改正，另混凝土澆注過程使用震動棒搗實，也會使模板產生錯位等語（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為其論據。惟被上訴人在現場縱有工程人員，然並無法分秒監督各廠商施作過程，上訴人承攬施作模板工程，本有依約履行完成工作之義務，且瑕疵擔保為無過失責任，復無事證可認本件悉因震動棒搗實造成模板接縫瑕疵，認應由上訴人就項次1、2之模板接縫瑕疵負擔全部之瑕疵修補責任，上訴人主張僅需負擔30%責任云云，並無可取。
　②鑑定報告所載其餘瑕疵修補項目，兩造已合意項次3到6「牆壁完成面混凝土污染、DECK版下報紙未清除、梁下木屑未清除、DECK版下保麗龍未清除」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7⑴「模板未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7⑵非抵銷項目）；項次8「防火漆未修復」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項次9⑴⑵「鐵線未切除及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10「鋼管鷹架任意棄置」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項次11「方柱完成面不平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30%、被上訴人負擔70%；項次12「牆壁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50%、被上訴人負擔50%；項次13「轉角磁磚接縫不平整」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項次14「欄杆4T∮60不銹鋼板未施作」之瑕疵，由被上訴人100%（見本院卷第353至354頁）。
　③經兩造整理永騰工程行瑕疵修補項目，合計爭議項目為51項，兩造同意以修補費用總額2,617,353元計算各項單價（見本院卷第352頁，即2,617,353元÷51），兩造並按各自主張應負擔比例分別提出計算表（兩造計算差異僅「模板接縫瑕疵」應由上訴人負擔30%或100%，其餘瑕疵項目按兩造合意負擔比例計算），上訴人主張抵銷金額1,098,258元（本院卷第379頁），被上訴人主張抵銷金額2,247,844元（本院卷第375頁），惟關於模板接縫瑕疵（兩造附表編號1、3-9、12、13、18、19、23、25、26、28-30、32、33、35-37、40、42-44、46、48-49、51-52，被上訴人附表見本院卷第372至375頁、上訴人附表見本院卷第376至379頁），應由上訴人負擔100%責任，如前所述，自應以被上訴人附表計算上訴人應負擔之金額有據。從而，就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部分，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費用為2,247,844元。
　⒊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主張就上訴人之請求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247,844元，自屬有據。
　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再為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系爭保留款4,070,215元，兩造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72頁），則經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247,844元，並扣除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之932,625元、本院前審判命給付之290,817元，上訴人尚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69,509元。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369,5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6年6月4日起（見原審卷一第2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其餘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劉裕仲即力發土木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賴鴻嗚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蕭人豪律師

被  上訴人  茂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冠鈺  

訴訟代理人  楊昌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7

月1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建字第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7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369,509元

    ，及自民國106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發回前第三審訴訟

    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7%，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高雄市岡山區空

    軍軍官學校航空教育展示館新建工程」中之模板工程（下稱

    系爭工程），兩造於民國101年7月31日訂立工程合約書（下

    稱系爭合約），約定報酬含稅為新臺幣（下同）33,789,803

    元，採實作實算責任施工，依實際施作數量計價。上訴人依

    約配合被上訴人工地工程進度施作，該新建工程業已驗收通

    過交付使用，惟被上訴人迄未給付系爭工程第35期工程款含

    保留款（下稱第35期工程款）776,995元及第1至34期保留款

    4,070,215元（下稱系爭保留款）。另因被上訴人變更工法

    ，同意負擔上訴人因而增加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施作之工

    程費用785,000元（下稱點焊費），及增加之鐵模圓柱施工

    費用2,530,000元（下稱鐵模費）。爰依系爭合約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162,210元（第35期工程款776,9

    95元＋保留款4,070,215元＋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

    00元＝8,162,210元）。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162

    ,2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

    就原審判命其應給付932,625元本息、本院108年度建上字第

    19號《下稱前審》判命其應再給付290,817元本息部分，未據

    上訴，已告確定）。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並未變更工法，上訴人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點焊費及鐵模費，自無所據。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有

    清水模混凝土面品質缺失、清水模修飾品質不良之瑕疵，經

    通知修繕未果，被上訴人另僱永騰工程行修繕清水模牆面支

    出費用2,617,353元（原審認定2,908,170元－清水模蜂窩10%

    ），及於103年7月25日前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上訴人施作瑕

    疵，支出修補費用388,845元，上訴人並應負擔新世紀環保

    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世紀公司）清安費用148,346元

    ，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或民法第493條、497條規定，

    得請求上訴人負擔上開費用，並與上訴人之請求為抵銷等語

    ，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認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35期工程款307,77

    1元及系爭保留款4,070,215元（合計4,377,986元），抵銷

    被上訴人支出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908,170元、103年7月2

    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上訴人分擔清安費用148,346元

    （合計3,445,361元），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2,625

    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

    部上訴，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6,129,449元本息（見前審

    卷第359頁），經本院108年度建上字第19號認定上訴人得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系爭保留款4,070

    ,215元，被上訴人得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

    （原審認定2,908,170元－蜂窩部分10%）、103年7日25日前

    修補費用388,845元、清安費用148,346元，扣除原審判准之

    932,625元，判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90,817元本息。

    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757號判決發回更審。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

    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5,592,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經原審及前審判決敗訴部分，

    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金額與本院請求金額之差額，已告確定）

    。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於101年7月31日訂立系爭

    合約，約定報酬為33,789,803元，並採實作實算責任施工，

    依實際施作數量計價。

　㈡航空教育展示館新建工程於104年12月8日竣工，並於同年12

    月11日經業主驗收完成。

　㈢系爭工程第1期至第34期保留款為4,070,215元。

　㈣兩造約定對業主完工申報待驗收合格後應返還10%保留款，被

    上訴人尚未給付保留款。

　㈤監造單位許崇堯建築師事務所通知被上訴人缺失改善，被上

    訴人另僱請永騰工程行、承廣工程行、元加欣企業有限公司

    （下稱元加欣公司）、泰欣工程行、上豪起重工程行（下稱

    上豪工程行）、正順工程行、閎翔企業有限公司、三本工程

    公司、高鼎鷹架有限公司（下稱高鼎公司），修繕缺失部分

    共支出4,891,867元。

　㈥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第1至34期

    保留款4,070,215元，兩造並同意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

　㈦清水模蜂窩比例為10%，被上訴人就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部分

    ，請求抵銷金額為2,617,353元（2,908,170元－蜂窩部分10%

    ）。

　㈧被上訴人主張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部分，兩

    造就鑑定報告書所載下列項次負擔比例無爭執（見本院卷第

    353、354頁）：

　⒈項次3「牆壁完成面混凝土污染」、項次4「DECK版下報紙未

    清除」、項次5「梁下木屑未清除」、項次6「DECK版下保麗

    龍未清除」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

　⒉項次7⑴「模板未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7⑵混

    凝土完成面不平整非抵銷範圍）。

　⒊項次8「防火漆未修復」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⒋項次9⑴⑵「鐵線未切除及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之瑕疵，由上

    訴人負擔100%。

　⒌項次10「鋼管鷹架任意棄置」，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⒍項次11「方柱完成面不平順且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3

    0%、被上訴人負擔70%。

　⒎項次12「牆壁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50%、被上訴人負

    擔50%。

　⒏項次13「轉角磁磚接縫不平整」，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⒐項次14「欄杆4T∮60不銹鋼板未施作」，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可否請求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00元？

　㈡被上訴人抗辯應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

    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有無

    理由？

　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再為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六、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可否請求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00元？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訂約時稱本件新建工程內H型鋼樑外表

    應有鉚釘，上訴人於鋼樑外組立模板時，可藉鉚釘作為固定

    點支撐模板，實際施作卻發現H型鋼樑外以鐵皮包覆成光滑

    面，致其無固定點可支撐，而僱請吳坤明、林崑成施作拉桿

    點焊工作，因而增加點焊費，經被上訴人副總貢駿安同意給

    付增加費用；又系爭合約約定圓柱模板採一次組立，實際施

    作後監造公司不同意，改為圓柱與牆面銜接處分次組立模板

    ，增加施工難度，及因被上訴人鋼構工程遲延要求上訴人趕

    工，致額外僱請人力與購置模板增加費用。兩造於102年4月

    6日合意變更工法，由被上訴人給付增加費用，經貢駿安於

    計算表簽名確認，102年4月10日並有開會協議等語（見原審

    卷一第131頁背面、原審卷二第5頁背面、第184頁背面、本

    院卷第151頁），並提出計算表為據（見前審卷第289頁），

    被上訴人則否認有合意變更工法及於102年4月10日開會協議

    增加費用等情，自應由上訴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惟觀之系爭合約內容，未見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就H型

    鋼樑提供鉚釘作為模板支撐點，亦無約定上訴人就圓柱及牆

    面應以鋼板一次組立之工法施作模板，且系爭合約備註第15

    條約定：「除外牆與室內挑空區周邊由甲方提供施工架外，

    其他相關施工架與模板支撐均已內含於單價，由乙方自理（

    甲方向廠商洽借之施工鷹架乙方可借用並負責保管與歸位）

    。」（見原審卷一第142頁背面），依該約定內容，難認被

    上訴人應提供上訴人關於H型鋼樑之模板支撐費用，上訴人

    就兩造於102年4月6日達成合意變更工法、於102年4月10日

    開會協議費用等節，並未提出事證以實其說，自難逕採為真

    。又上訴人另提出105年4月26日會議紀錄，主張已向被上訴

    人提出增加費用之要求，然該會議紀錄僅記載上訴人片面陳

    述樑位外部細件拉桿費用、鐵模圓柱施工法改變費用之金額

    為其實際增加費用，並明載「本項供茂新參考」、「以上各

    項協議建議決議，茂新須呈報核定後始為生效」等內容（見

    前審卷第333頁），上訴人並未提出被上訴人嗣已同意支付

    上該增加費用之相關事證，自不能以105年4月26日會議紀錄

    作為被上訴人同意支付點焊費、鐵模費之依據。

　⒉證人貢駿安於原審證稱：我之前是被上訴人副總經理、工地

    主任，於103年10月間離職，離職前沒有印象曾與上訴人議

    定變更圓柱組模工法，所以沒有作單價之議定，在我離職前

    並無增加費用之約定，且本件全棟全部都是鋼構，沒有約定

    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之施作費用另外計價，上訴人必須這

    樣施作不然無法施工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9頁至背面），

    否認有變更圓柱組模、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之施作工法。

    又上訴人提出上該計算表作為有合意變更工法，並由被上訴

    人負擔增加費用之依據，該計算表係以手寫臚列芬蘭板等費

    用，並記載「貢副總4/6議」等字樣（見前審卷第289頁），

    經本院提示上該計算表予貢駿安閱覽，其於本院證述：這張

    計算表不是我們公司的計算書，也不是我的筆跡，最後一行

    「貢副總」三個字不是我親簽，這張誰寫的我不曉得，手寫

    計算書上面完全看不懂寫什麼，這張手寫計算表我不知道是

    什麼東西，怎麼來的。上訴人承包空軍官校案子的所有模板

    工程，這棟是鋼構的，不管是柱子、樑都有H鋼，所有的固

    定都包含在模板裡面，不是由業主營造廠去購料，因為被上

    訴人已經連工帶料發包給上訴人。為了固定模板，不管用鐵

    線或鋼筋、螺栓都是固定方式之一，電焊在樑上若屬於固定

    模式，當然是屬於合約工程裡面的，拉桿點焊都是要支撐模

    板，本來就是屬於模板的工項之一。鉚釘為鋼構工程之產品

    ，與模板固定、拉桿點焊無關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74至1

    76頁），依其所證，無從認定有上訴人所稱與貢駿安合意變

    更工法，並由被上訴人負擔增加點焊費、鐵模費之約定，且

    上該計算表並非由貢駿安製作或簽名確認增加費用，上訴人

    上揭主張，即難憑採，其執前詞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焊費及

    鐵模費，不應准許。

　⒊證人顏俊忠（原受僱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雖證稱：受僱期

    間施作樓地板，基礎完成之後就離職，圓柱組模沒有參與施

    作，但有跟上訴人聊怎麼作，上訴人拿合約給我看，我覺得

    低於行情可能虧損，我認為圓柱先組合灌漿再作牆面比較省

    ，但耗費時間，組立時我有去看過一次，跟上開方法一樣但

    還沒有澆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8頁至背面)，依其所證，

    至多僅能認顏駿忠曾與上訴人討論圓柱施工方式，惟不能證

    明上訴人有與貢駿安就圓柱組模達成變更工法並由被上訴人

    負擔增加費用之合意。又上訴人是否因拉桿點焊僱用吳坤明

    、林崑成而支出費用，係上訴人與其等間契約關係，屬上訴

    人成本支出，且至多僅能認定其有僱用點焊工，不能據而推

    認上訴人與貢駿安有合意變更此部分工法之約定。

　⒋上訴人另聲請函詢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以木柱及軟板

    組裝成圓弧形再以鐵槽加固之工法，及以訂製之圓柱鋼模進

    行組立，2施工法模板加工及組立施工費用市場行情有無差

    別，及於101年7月間各別單價（見本院卷第117頁），及聲

    請調取系爭工程竣工文件（含施工日誌及估驗計價文件）由

    該公會進行判斷，惟上訴人仍無法提供不同工法之清水模規

    劃計畫書、施工期間出工人數等資料，經其陳明（見本院卷

    第206頁），嗣因其提供書面資料欠缺不足無法鑑定，有該

    公會113年7月18日函可參（見本院卷第220頁），且本院已

    認定上訴人不得請求點焊費、鐵模費，自無贅為調查之必要

    。

　㈡被上訴人抗辯應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

    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有無

    理由？

　⒈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

    。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

    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民法第493條第1項、第

    2項定有明文。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

    及業主所派主持工程之工程師，有監督工程及指示乙方（包

    括乙方所有工人等）之權，甲方如發現乙方（即上訴人）技

    能低劣，工作怠忽或行為惡劣者，得隨時通知乙方更換之，

    倘若所做工程草率、材料惡劣不合規定時，不論工程完工與

    否，得予通知乙方拆去重做，一切損失概由乙方負擔，如乙

    方不予於甲方所定日期內改善時，甲方得隨時另僱工修正之

    ，一切損失並由乙方未領之工程款中逕行扣除，如有不足，

    應由乙方保證人負責賠償補足之。」（見原審卷一第7頁背

    面）。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

    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

    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

    亦為民法第334條第1項明定。

　⒉上訴人於原審請求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3,167,855元、僱

    用其他工程行修補費用1,544,713元、清安費用179,233元，

    嗣於本院陳明以前審判決認定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

    3元（原審認定2,908,170元－清水模蜂窩10%）、103年7月25

    日前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費用388,845元、清安費用148,346

    元，作為抵銷抗辯金額（見本院卷第90頁），故本院僅須審

    究此該抵銷項目有無理由：

　⑴清安費用部分：

　　兩造同意於上訴人得請求金額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見

    本院卷第90頁），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係屬有據。

　⑵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部分：

　①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為瑕疵修補費用之抵銷抗辯，已於原審

    陳明：被上訴人的確有要求我修補，但我不知道要修補到什

    麼程度，他們才會滿意，我有叫他們另外找廠商修補，修補

    費用我也願意出，但被上訴人後來提出的費用數額太高。每

    期請款時，被上訴人辦理計價都會就該次請款的工項哪裡做

    不好有瑕疵，都會要我去改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頁背面

    、第132頁），及證人貢駿安證述：我未離職前，對於上訴

    人需要修補的地方，平常施作就會通知等語（見原審卷二第

    141頁），足認被上訴人確有通知上訴人修補瑕疵，並經上

    訴人同意被上訴人另僱工施作，則上訴人施工所生瑕疵，自

    應由其負擔修補費用。

　②被上訴人支出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部分，經前

    審判決認定係包含「元加欣公司15,275元（原審卷一第216

    頁明細表雖載7月21日至8月20日有修補費用，但點工表查無

    7月21至7月28日施工記錄)、泰欣工程行258,300元、上豪工

    程行77,100元、正順工程行12,750元、三本公司12,920元、

    高鼎公司12,500元」（元加欣公司、泰欣工程行僱用點工修

    補日期及點工數量，見點工計數表所載上訴人負擔點工日期

    ），經被上訴人提出被證11扣款明細表、請款單、點工計數

    表及點工（機具）申請表、支票影本、統一發票估價單、工

    程簽收單等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16至217頁扣款明細表；元

    加欣第238至247頁；泰欣工程行第316至335頁；上豪工程行

    第372至376頁背面；正順工程行第388至389頁；三本公司第

    393至394頁；高鼎公司第395至396頁）。上訴人雖主張點工

    紀錄內容為被上訴人自行製作非真實云云，然證人貢駿安已

    證稱被證11係上訴人未完成，由其他廠商施作（見原審卷二

    第140頁背面），且103年7月25日前上訴人並未退場，其並

    已陳明就被上訴人主張之瑕疵項目，業經通知修補瑕疵，同

    意由被上訴人僱工修復，如前所述，前開點工申請表所載工

    作內容，應屬可採。復衡酌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資料，其確

    有按請款單支付廠商款項，合約第11條並約定上訴人應負責

    其施工工地清理，及上豪工程行103年5月16日至7月22日期

    間使用吊車係吊運模板，正順工程行於103年4月20日、21日

    使用挖土機有用於模板置放區整地，證人貢駿安證述：三本

    公司植筋係因擋土牆預留鋼筋的位置錯誤，屬放樣錯誤（見

    原審卷二第140頁背面），高鼎公司於103年5月17日、26日

    指派點工係因拆除模板支撐架及鷹架復原等情，認被上訴人

    請求上訴人負擔103年7月25日前之修補費用388,845元，應

    予准許。至上訴人另稱泰欣工程行點工申請表部分日期「力

    發」部分為空白，故與其無關云云，惟上開點工申請表係以

    點工種類（粗工、打石工等）區分，記載該類點工工作內容

    ，並非當即對應成本檢討欄所載公司名稱，上訴人此該主張

    尚有誤會。

　⑶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部分：

　①上訴人固否認應負擔永騰工程行清水模牆面修補費用，並提

    出「減少清水混凝土表面孔徑氣泡之研究」、「清水模原來

    這樣用」等件為憑（見前審卷第201至237頁）。惟經囑託臺

    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各該項目見鑑定報告書第4至8頁）

    ，兩造僅就鑑定報告書所載項次1清水模修飾品質不良、項

    次2清水模接縫處不平整之「a.模板接縫瑕疵」負擔比例有

    爭執（項次1、2之「b.混凝土表面瑕疵」為蜂窩部分，非抵

    銷範圍），上訴人主張其僅需負擔30%責任，被上訴人主張

    由上訴人負擔100%責任。查，上訴人主張其就模板接縫瑕疵

    僅需30%責任，無非係援引鑑定報告認被上訴人有現場工程

    人員，負責確認施工品質，若板模組立過程發現有瑕疵，應

    即時糾正上訴人並要求改正，另混凝土澆注過程使用震動棒

    搗實，也會使模板產生錯位等語（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

    為其論據。惟被上訴人在現場縱有工程人員，然並無法分秒

    監督各廠商施作過程，上訴人承攬施作模板工程，本有依約

    履行完成工作之義務，且瑕疵擔保為無過失責任，復無事證

    可認本件悉因震動棒搗實造成模板接縫瑕疵，認應由上訴人

    就項次1、2之模板接縫瑕疵負擔全部之瑕疵修補責任，上訴

    人主張僅需負擔30%責任云云，並無可取。

　②鑑定報告所載其餘瑕疵修補項目，兩造已合意項次3到6「牆

    壁完成面混凝土污染、DECK版下報紙未清除、梁下木屑未清

    除、DECK版下保麗龍未清除」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

    項次7⑴「模板未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7⑵非

    抵銷項目）；項次8「防火漆未修復」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

    擔100%；項次9⑴⑵「鐵線未切除及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之

    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10「鋼管鷹架任意棄置」之

    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項次11「方柱完成面不平順」

    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30%、被上訴人負擔70%；項次12「牆

    壁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50%、被上訴人負擔50%；項

    次13「轉角磁磚接縫不平整」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項次14「欄杆4T∮60不銹鋼板未施作」之瑕疵，由被上訴

    人100%（見本院卷第353至354頁）。

　③經兩造整理永騰工程行瑕疵修補項目，合計爭議項目為51項

    ，兩造同意以修補費用總額2,617,353元計算各項單價（見

    本院卷第352頁，即2,617,353元÷51），兩造並按各自主張

    應負擔比例分別提出計算表（兩造計算差異僅「模板接縫瑕

    疵」應由上訴人負擔30%或100%，其餘瑕疵項目按兩造合意

    負擔比例計算），上訴人主張抵銷金額1,098,258元（本院

    卷第379頁），被上訴人主張抵銷金額2,247,844元（本院卷

    第375頁），惟關於模板接縫瑕疵（兩造附表編號1、3-9、1

    2、13、18、19、23、25、26、28-30、32、33、35-37、40

    、42-44、46、48-49、51-52，被上訴人附表見本院卷第372

    至375頁、上訴人附表見本院卷第376至379頁），應由上訴

    人負擔100%責任，如前所述，自應以被上訴人附表計算上訴

    人應負擔之金額有據。從而，就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部分，

    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費用為2,247,844元。

　⒊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主張就上訴人之請求抵銷清安費用148

    ,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

    修補費用2,247,844元，自屬有據。

　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再為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

    、系爭保留款4,070,215元，兩造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72

    頁），則經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

    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247,844元，並扣除

    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之932,625元、本院前審判命給付之2

    90,817元，上訴人尚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69,509元。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

    付上訴人369,5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6年6月4

    日起（見原審卷一第2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

    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其餘不應准許

    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

    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

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

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上更一字第3號

上  訴  人  劉裕仲即力發土木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賴鴻嗚律師

            陳妍蓁律師

            陳思紐律師

            蕭人豪律師

被  上訴人  茂新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孫冠鈺  

訴訟代理人  楊昌禧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8年7月19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6年度建字第9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7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二、前項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新臺幣369,509元，及自民國106年6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7%，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高雄市岡山區空軍軍官學校航空教育展示館新建工程」中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於民國101年7月31日訂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報酬含稅為新臺幣（下同）33,789,803元，採實作實算責任施工，依實際施作數量計價。上訴人依約配合被上訴人工地工程進度施作，該新建工程業已驗收通過交付使用，惟被上訴人迄未給付系爭工程第35期工程款含保留款（下稱第35期工程款）776,995元及第1至34期保留款4,070,215元（下稱系爭保留款）。另因被上訴人變更工法，同意負擔上訴人因而增加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施作之工程費用785,000元（下稱點焊費），及增加之鐵模圓柱施工費用2,530,000元（下稱鐵模費）。爰依系爭合約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162,210元（第35期工程款776,995元＋保留款4,070,215元＋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00元＝8,162,210元）。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8,162,21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就原審判命其應給付932,625元本息、本院108年度建上字第19號《下稱前審》判命其應再給付290,817元本息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二、被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並未變更工法，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焊費及鐵模費，自無所據。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有清水模混凝土面品質缺失、清水模修飾品質不良之瑕疵，經通知修繕未果，被上訴人另僱永騰工程行修繕清水模牆面支出費用2,617,353元（原審認定2,908,170元－清水模蜂窩10%），及於103年7月25日前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上訴人施作瑕疵，支出修補費用388,845元，上訴人並應負擔新世紀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世紀公司）清安費用148,346元，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第5條或民法第493條、497條規定，得請求上訴人負擔上開費用，並與上訴人之請求為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認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及系爭保留款4,070,215元（合計4,377,986元），抵銷被上訴人支出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908,170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上訴人分擔清安費用148,346元（合計3,445,361元），判命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2,625元本息，駁回上訴人其餘請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6,129,449元本息（見前審卷第359頁），經本院108年度建上字第19號認定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系爭保留款4,070,215元，被上訴人得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原審認定2,908,170元－蜂窩部分10%）、103年7日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清安費用148,346元，扣除原審判准之932,625元，判命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90,817元本息。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第三審上訴，經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757號判決發回更審。上訴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5,592,4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經原審及前審判決敗訴部分，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金額與本院請求金額之差額，已告確定）。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於101年7月31日訂立系爭合約，約定報酬為33,789,803元，並採實作實算責任施工，依實際施作數量計價。

　㈡航空教育展示館新建工程於104年12月8日竣工，並於同年12月11日經業主驗收完成。

　㈢系爭工程第1期至第34期保留款為4,070,215元。

　㈣兩造約定對業主完工申報待驗收合格後應返還10%保留款，被上訴人尚未給付保留款。

　㈤監造單位許崇堯建築師事務所通知被上訴人缺失改善，被上訴人另僱請永騰工程行、承廣工程行、元加欣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元加欣公司）、泰欣工程行、上豪起重工程行（下稱上豪工程行）、正順工程行、閎翔企業有限公司、三本工程公司、高鼎鷹架有限公司（下稱高鼎公司），修繕缺失部分共支出4,891,867元。

　㈥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第1至34期保留款4,070,215元，兩造並同意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

　㈦清水模蜂窩比例為10%，被上訴人就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部分，請求抵銷金額為2,617,353元（2,908,170元－蜂窩部分10%）。

　㈧被上訴人主張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部分，兩造就鑑定報告書所載下列項次負擔比例無爭執（見本院卷第353、354頁）：

　⒈項次3「牆壁完成面混凝土污染」、項次4「DECK版下報紙未清除」、項次5「梁下木屑未清除」、項次6「DECK版下保麗龍未清除」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

　⒉項次7⑴「模板未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7⑵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非抵銷範圍）。

　⒊項次8「防火漆未修復」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⒋項次9⑴⑵「鐵線未切除及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

　⒌項次10「鋼管鷹架任意棄置」，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⒍項次11「方柱完成面不平順且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30%、被上訴人負擔70%。

　⒎項次12「牆壁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50%、被上訴人負擔50%。

　⒏項次13「轉角磁磚接縫不平整」，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⒐項次14「欄杆4T∮60不銹鋼板未施作」，由被上訴人負擔100%。

五、本件爭點：

　㈠上訴人可否請求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00元？

　㈡被上訴人抗辯應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有無理由？

　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再為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六、本院判斷：

　㈠上訴人可否請求點焊費785,000元、鐵模費2,530,000元？

　⒈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訂約時稱本件新建工程內H型鋼樑外表應有鉚釘，上訴人於鋼樑外組立模板時，可藉鉚釘作為固定點支撐模板，實際施作卻發現H型鋼樑外以鐵皮包覆成光滑面，致其無固定點可支撐，而僱請吳坤明、林崑成施作拉桿點焊工作，因而增加點焊費，經被上訴人副總貢駿安同意給付增加費用；又系爭合約約定圓柱模板採一次組立，實際施作後監造公司不同意，改為圓柱與牆面銜接處分次組立模板，增加施工難度，及因被上訴人鋼構工程遲延要求上訴人趕工，致額外僱請人力與購置模板增加費用。兩造於102年4月6日合意變更工法，由被上訴人給付增加費用，經貢駿安於計算表簽名確認，102年4月10日並有開會協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31頁背面、原審卷二第5頁背面、第184頁背面、本院卷第151頁），並提出計算表為據（見前審卷第289頁），被上訴人則否認有合意變更工法及於102年4月10日開會協議增加費用等情，自應由上訴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觀之系爭合約內容，未見兩造約定由被上訴人就H型鋼樑提供鉚釘作為模板支撐點，亦無約定上訴人就圓柱及牆面應以鋼板一次組立之工法施作模板，且系爭合約備註第15條約定：「除外牆與室內挑空區周邊由甲方提供施工架外，其他相關施工架與模板支撐均已內含於單價，由乙方自理（甲方向廠商洽借之施工鷹架乙方可借用並負責保管與歸位）。」（見原審卷一第142頁背面），依該約定內容，難認被上訴人應提供上訴人關於H型鋼樑之模板支撐費用，上訴人就兩造於102年4月6日達成合意變更工法、於102年4月10日開會協議費用等節，並未提出事證以實其說，自難逕採為真。又上訴人另提出105年4月26日會議紀錄，主張已向被上訴人提出增加費用之要求，然該會議紀錄僅記載上訴人片面陳述樑位外部細件拉桿費用、鐵模圓柱施工法改變費用之金額為其實際增加費用，並明載「本項供茂新參考」、「以上各項協議建議決議，茂新須呈報核定後始為生效」等內容（見前審卷第333頁），上訴人並未提出被上訴人嗣已同意支付上該增加費用之相關事證，自不能以105年4月26日會議紀錄作為被上訴人同意支付點焊費、鐵模費之依據。

　⒉證人貢駿安於原審證稱：我之前是被上訴人副總經理、工地主任，於103年10月間離職，離職前沒有印象曾與上訴人議定變更圓柱組模工法，所以沒有作單價之議定，在我離職前並無增加費用之約定，且本件全棟全部都是鋼構，沒有約定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之施作費用另外計價，上訴人必須這樣施作不然無法施工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9頁至背面），否認有變更圓柱組模、樑位外部細件拉桿點焊之施作工法。又上訴人提出上該計算表作為有合意變更工法，並由被上訴人負擔增加費用之依據，該計算表係以手寫臚列芬蘭板等費用，並記載「貢副總4/6議」等字樣（見前審卷第289頁），經本院提示上該計算表予貢駿安閱覽，其於本院證述：這張計算表不是我們公司的計算書，也不是我的筆跡，最後一行「貢副總」三個字不是我親簽，這張誰寫的我不曉得，手寫計算書上面完全看不懂寫什麼，這張手寫計算表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怎麼來的。上訴人承包空軍官校案子的所有模板工程，這棟是鋼構的，不管是柱子、樑都有H鋼，所有的固定都包含在模板裡面，不是由業主營造廠去購料，因為被上訴人已經連工帶料發包給上訴人。為了固定模板，不管用鐵線或鋼筋、螺栓都是固定方式之一，電焊在樑上若屬於固定模式，當然是屬於合約工程裡面的，拉桿點焊都是要支撐模板，本來就是屬於模板的工項之一。鉚釘為鋼構工程之產品，與模板固定、拉桿點焊無關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174至176頁），依其所證，無從認定有上訴人所稱與貢駿安合意變更工法，並由被上訴人負擔增加點焊費、鐵模費之約定，且上該計算表並非由貢駿安製作或簽名確認增加費用，上訴人上揭主張，即難憑採，其執前詞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點焊費及鐵模費，不應准許。

　⒊證人顏俊忠（原受僱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雖證稱：受僱期間施作樓地板，基礎完成之後就離職，圓柱組模沒有參與施作，但有跟上訴人聊怎麼作，上訴人拿合約給我看，我覺得低於行情可能虧損，我認為圓柱先組合灌漿再作牆面比較省，但耗費時間，組立時我有去看過一次，跟上開方法一樣但還沒有澆製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8頁至背面)，依其所證，至多僅能認顏駿忠曾與上訴人討論圓柱施工方式，惟不能證明上訴人有與貢駿安就圓柱組模達成變更工法並由被上訴人負擔增加費用之合意。又上訴人是否因拉桿點焊僱用吳坤明、林崑成而支出費用，係上訴人與其等間契約關係，屬上訴人成本支出，且至多僅能認定其有僱用點焊工，不能據而推認上訴人與貢駿安有合意變更此部分工法之約定。

　⒋上訴人另聲請函詢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以木柱及軟板組裝成圓弧形再以鐵槽加固之工法，及以訂製之圓柱鋼模進行組立，2施工法模板加工及組立施工費用市場行情有無差別，及於101年7月間各別單價（見本院卷第117頁），及聲請調取系爭工程竣工文件（含施工日誌及估驗計價文件）由該公會進行判斷，惟上訴人仍無法提供不同工法之清水模規劃計畫書、施工期間出工人數等資料，經其陳明（見本院卷第206頁），嗣因其提供書面資料欠缺不足無法鑑定，有該公會113年7月18日函可參（見本院卷第220頁），且本院已認定上訴人不得請求點焊費、鐵模費，自無贅為調查之必要。

　㈡被上訴人抗辯應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有無理由？

　⒈按工作有瑕疵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修補之。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民法第49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甲方（即被上訴人）及業主所派主持工程之工程師，有監督工程及指示乙方（包括乙方所有工人等）之權，甲方如發現乙方（即上訴人）技能低劣，工作怠忽或行為惡劣者，得隨時通知乙方更換之，倘若所做工程草率、材料惡劣不合規定時，不論工程完工與否，得予通知乙方拆去重做，一切損失概由乙方負擔，如乙方不予於甲方所定日期內改善時，甲方得隨時另僱工修正之，一切損失並由乙方未領之工程款中逕行扣除，如有不足，應由乙方保證人負責賠償補足之。」（見原審卷一第7頁背面）。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亦為民法第334條第1項明定。

　⒉上訴人於原審請求抵銷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3,167,855元、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費用1,544,713元、清安費用179,233元，嗣於本院陳明以前審判決認定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原審認定2,908,170元－清水模蜂窩10%）、103年7月25日前僱用其他工程行修補費用388,845元、清安費用148,346元，作為抵銷抗辯金額（見本院卷第90頁），故本院僅須審究此該抵銷項目有無理由：

　⑴清安費用部分：

　　兩造同意於上訴人得請求金額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見本院卷第90頁），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係屬有據。

　⑵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部分：

　①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為瑕疵修補費用之抵銷抗辯，已於原審陳明：被上訴人的確有要求我修補，但我不知道要修補到什麼程度，他們才會滿意，我有叫他們另外找廠商修補，修補費用我也願意出，但被上訴人後來提出的費用數額太高。每期請款時，被上訴人辦理計價都會就該次請款的工項哪裡做不好有瑕疵，都會要我去改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6頁背面、第132頁），及證人貢駿安證述：我未離職前，對於上訴人需要修補的地方，平常施作就會通知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1頁），足認被上訴人確有通知上訴人修補瑕疵，並經上訴人同意被上訴人另僱工施作，則上訴人施工所生瑕疵，自應由其負擔修補費用。

　②被上訴人支出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部分，經前審判決認定係包含「元加欣公司15,275元（原審卷一第216頁明細表雖載7月21日至8月20日有修補費用，但點工表查無7月21至7月28日施工記錄)、泰欣工程行258,300元、上豪工程行77,100元、正順工程行12,750元、三本公司12,920元、高鼎公司12,500元」（元加欣公司、泰欣工程行僱用點工修補日期及點工數量，見點工計數表所載上訴人負擔點工日期），經被上訴人提出被證11扣款明細表、請款單、點工計數表及點工（機具）申請表、支票影本、統一發票估價單、工程簽收單等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16至217頁扣款明細表；元加欣第238至247頁；泰欣工程行第316至335頁；上豪工程行第372至376頁背面；正順工程行第388至389頁；三本公司第393至394頁；高鼎公司第395至396頁）。上訴人雖主張點工紀錄內容為被上訴人自行製作非真實云云，然證人貢駿安已證稱被證11係上訴人未完成，由其他廠商施作（見原審卷二第140頁背面），且103年7月25日前上訴人並未退場，其並已陳明就被上訴人主張之瑕疵項目，業經通知修補瑕疵，同意由被上訴人僱工修復，如前所述，前開點工申請表所載工作內容，應屬可採。復衡酌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資料，其確有按請款單支付廠商款項，合約第11條並約定上訴人應負責其施工工地清理，及上豪工程行103年5月16日至7月22日期間使用吊車係吊運模板，正順工程行於103年4月20日、21日使用挖土機有用於模板置放區整地，證人貢駿安證述：三本公司植筋係因擋土牆預留鋼筋的位置錯誤，屬放樣錯誤（見原審卷二第140頁背面），高鼎公司於103年5月17日、26日指派點工係因拆除模板支撐架及鷹架復原等情，認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負擔103年7月25日前之修補費用388,845元，應予准許。至上訴人另稱泰欣工程行點工申請表部分日期「力發」部分為空白，故與其無關云云，惟上開點工申請表係以點工種類（粗工、打石工等）區分，記載該類點工工作內容，並非當即對應成本檢討欄所載公司名稱，上訴人此該主張尚有誤會。

　⑶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617,353元部分：

　①上訴人固否認應負擔永騰工程行清水模牆面修補費用，並提出「減少清水混凝土表面孔徑氣泡之研究」、「清水模原來這樣用」等件為憑（見前審卷第201至237頁）。惟經囑託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各該項目見鑑定報告書第4至8頁），兩造僅就鑑定報告書所載項次1清水模修飾品質不良、項次2清水模接縫處不平整之「a.模板接縫瑕疵」負擔比例有爭執（項次1、2之「b.混凝土表面瑕疵」為蜂窩部分，非抵銷範圍），上訴人主張其僅需負擔30%責任，被上訴人主張由上訴人負擔100%責任。查，上訴人主張其就模板接縫瑕疵僅需30%責任，無非係援引鑑定報告認被上訴人有現場工程人員，負責確認施工品質，若板模組立過程發現有瑕疵，應即時糾正上訴人並要求改正，另混凝土澆注過程使用震動棒搗實，也會使模板產生錯位等語（見鑑定報告書第4頁），為其論據。惟被上訴人在現場縱有工程人員，然並無法分秒監督各廠商施作過程，上訴人承攬施作模板工程，本有依約履行完成工作之義務，且瑕疵擔保為無過失責任，復無事證可認本件悉因震動棒搗實造成模板接縫瑕疵，認應由上訴人就項次1、2之模板接縫瑕疵負擔全部之瑕疵修補責任，上訴人主張僅需負擔30%責任云云，並無可取。

　②鑑定報告所載其餘瑕疵修補項目，兩造已合意項次3到6「牆壁完成面混凝土污染、DECK版下報紙未清除、梁下木屑未清除、DECK版下保麗龍未清除」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7⑴「模板未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7⑵非抵銷項目）；項次8「防火漆未修復」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項次9⑴⑵「鐵線未切除及混凝土完成面不平整」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100%；項次10「鋼管鷹架任意棄置」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項次11「方柱完成面不平順」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30%、被上訴人負擔70%；項次12「牆壁破損」之瑕疵，由上訴人負擔50%、被上訴人負擔50%；項次13「轉角磁磚接縫不平整」之瑕疵，由被上訴人負擔100%；項次14「欄杆4T∮60不銹鋼板未施作」之瑕疵，由被上訴人100%（見本院卷第353至354頁）。

　③經兩造整理永騰工程行瑕疵修補項目，合計爭議項目為51項，兩造同意以修補費用總額2,617,353元計算各項單價（見本院卷第352頁，即2,617,353元÷51），兩造並按各自主張應負擔比例分別提出計算表（兩造計算差異僅「模板接縫瑕疵」應由上訴人負擔30%或100%，其餘瑕疵項目按兩造合意負擔比例計算），上訴人主張抵銷金額1,098,258元（本院卷第379頁），被上訴人主張抵銷金額2,247,844元（本院卷第375頁），惟關於模板接縫瑕疵（兩造附表編號1、3-9、12、13、18、19、23、25、26、28-30、32、33、35-37、40、42-44、46、48-49、51-52，被上訴人附表見本院卷第372至375頁、上訴人附表見本院卷第376至379頁），應由上訴人負擔100%責任，如前所述，自應以被上訴人附表計算上訴人應負擔之金額有據。從而，就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部分，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費用為2,247,844元。

　⒊依前開說明，被上訴人主張就上訴人之請求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247,844元，自屬有據。

　㈢上訴人可請求被上訴人再為給付之金額為若干？　

　　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第35期工程款307,771元、系爭保留款4,070,215元，兩造均無爭執（見本院卷第172頁），則經抵銷清安費用148,346元、103年7月25日前修補費用388,845元、永騰工程行修補費用2,247,844元，並扣除原審判命被上訴人給付之932,625元、本院前審判命給付之290,817元，上訴人尚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369,509元。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約定，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369,5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6年6月4日起（見原審卷一第29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核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原審就其餘不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蔣志宗

　　　　　　　　　　　　　　　　　　　法　官　周佳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2　　日

　　　　　　　　　　　　　　　　　　　書記官　蔡佳君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